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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人民政府 

关于落实国家装备制造业调整 

和振兴规划的实施意见 

吉政发〔2009〕15号 

各市 (州)人民政府,长白山管委会,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厅委办、

各直属机构: 

  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各行业提供技术装备的基础性、战略性产业,振兴

装备制造业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。我省装备制造业经过 50 多年的

发展,已成为我省重要的传统产业之一。但由于历史原因,仍存在总量小、底盘
轻,投入少、欠账多,缺少大型企业集团,产品档次低、自主创新能力弱、市场竞

争力不强等问题。为加快结构调整步伐,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,推动产业升级,

确保我省装备制造业健康发展,根据国务院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精神,结

合我省实际,现制定我省落 

实国家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实施意见。 

  一、明确发展思路和目标,加快调整振兴步伐 

  (一)发展思路。 

  紧紧抓住国家装备制造业调整振兴机遇,以市场为导向,以创新为动力,以改

革为突破,充分发挥我省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在国内外的领先优势,发挥农机装

备、换热器设备制造在国内的比较优势,发挥煤炭采选设备、石油修井设备、起

重设备制造的潜在优势,发挥汽车专用设备、电力电工设备、冶金冶炼设备、光

电与医疗设备制造的后发优势。建设三大基地,发展九大领域重点产品,实现总

量翻番目标,推动全省装备制造业 “上规模、上质量、上水平、上效益”的跨

越式发展。 

  (二)发展目标。 

  利用现有产业基础,充分发挥比较优势,着眼未来后发优势,确定重点领域,
发展重点产品,推动产业跃升。 



  ———建设三大基地。着力建设长春、吉林、四平三大装备制造产业基地,

构建轨道交通、农业机械、汽车制造专用设备、石油炼化、换热设备等主机及

配套零部件制造产业体系,形成吉林特色优势,与辽宁、黑龙江协调发展的区域

格局。 

  ———发展重点产品。集中力量支持高速动车组、新型城轨车辆、中大马
力拖拉机、新型板式换热器、薄煤层采煤机、电炉变压器、起重机、修井机等

一批具有比较优势的 9 大领域重点产品。 

  ———培育骨干企业。重点培育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、长拖农业机
械装备集团、长春电炉成套设备公司、长春新金享冷弯型钢公司、吉化集团机

械有限公司、吉林昊宇石化电力设备公司、吉林大通集团、四平巨元换热设备

公司、辽源煤机厂、辽源重型集团等 50户在国内有较强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企业

集团。 

  ———提高创新能力。推动轨道交通装备、农业机械装备、光学精密机

械、材料试验机、汽车专用模具、煤炭采掘装备等 10 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、实

验室、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以及 20 个省级科技创新中心建设,促进企业加强自

主创新建设,全面提高全省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实力和技术水平。 

  ———实现总量翻番。到 2012 年,全省装备制造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1100 亿

元,年均增长 工业增加值 320 亿元,年均增长 实现总量翻一番

的目标。装备制造企业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 新产品产值率

达到 27%。 

  二、确定主要任务,实现重点突破 

  选择一批对我省装备制造业可持续发展有显著效果,对结构调整、产业升级

有积极带动作用,能够尽快形成自主创新能力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作为重点,

加大政策支持和引导力度,实现关键领域的重大突破。 

  (三)发展高速动车组、新型城轨车辆。引进消化吸收国际最先进的

350km/h 高速动车组、新型城轨车辆核心制造技术,逐步提高牵引系统、制动系

统、转向架、车体等核心部件的自主设计制造能力,使我省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

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,制造规模居世界前列,具备国际市场竞争力。加快长春

轨道交通装备园区建设步伐,早日形成月产 48 辆动车组制造能力。 

继续扩大城轨车辆出口,实现技术输出和境外合资建厂。用 3-5 年时间,形成年

产铁路客车 500 辆、动车组 800 辆和城轨客车 800 辆的生产能力,省内配套产值

达到 100 亿元以上,配套率 50%以上。 

  (四)发展新型农业机械。引进消化吸收上海纽荷兰、山东福田、中国农业

机械研究院等企业大马力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等新型农业机械装备核心技术,积

极发展 50-120 马力大中型拖拉机及配套农机具、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、高
效玉米联合收割机、高速机动插秧机等农机产品。实现年产大中马力拖拉机及



配套农机具 3000 台 (套),玉米收获机 3000 台,水稻收割机和插秧机 12500 台,

零部件地产化率达到 40%。用 3-5 年时间,实现长春农机装备产业园主机及配套

企业总数超百户,产值突破 50 亿元,中大马力拖拉机研发能力和制造规模进入国

内前 5名,再造农机装备在我省的比较优势地位。 

  (五)发展新型板式换热器和换热机组。发挥四平换热器产业集聚优势,进一
步整合资源,加大集中力度,完善产业链条,支持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的骨干企业,

走专业化和集团化、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之路,打造 “中国换热器城”。支持

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入,增强自主创新能力,重点发展耐高温、耐高压、热交换

率高的新型节能焊接板式换热器,为国家重点工程配套的大型可拆式板式换热器,

以及系统集成应用的换热机组。用 3-5年时间,使我省换热器产业销售收入突破

80亿元,形成新型板式换热器 350 万平方米、管式换热器 40 万吨的生产能力,

板式换热器全国市场占有率 40%以上。换热器企业规模超过 150 户,培育 2-3户

国内换热器大型企业集团。红嘴、比克换热器园区引进企业过百户,建成国内领

先的换热器产业技术研发中心、国检中心、信息中心、培训中心等公共服务平

台。 

  (六)发展煤炭综采、矿用洗选和冶金冶炼设备。支持辽源煤机厂、长春发

电设备总厂和蛟河煤机厂,发展中薄煤层采煤机、大功率电牵引采煤机、悬臂式

重型掘进机、斗轮式输送机和煤炭刮板输送机;支持辽源重型企业集团发展大型

矿用洗选设备等产品。重点提高中薄煤层井下综合采掘和矿用洗选设备的研发

能力和制造水平。支持中冶京诚集团发展冶金连铸设备、柴油发动机、隧道掘
进设备制造等,培育大型装备制造企业集团。 

  (七)发展大型修井机、石油炼化设备。发展无绷绳修井机、80 吨以上大型

双滚筒系列修井机产品,继续扩大出口规模,修井机研发和制造能力进入国内前
三位,达到国际同行业领先水平。加快发展合成氨、烧碱系统用分离塔、罐、

槽、电机、泵、阀门以及 150 立方米以上聚合釜、高温防腐离心机等配套产

品。 

  (八)发展港口、电站、建筑系列起重设备。依托吉林大通集团有限公司,发

挥其在港口、电站起重机制造方面的技术优势,重点发展港口起重机、船用浮

吊、电站施工大型起重设备(高架门机、门座起重机)、大吨位桥机等产品。推
动四平、辽源等地区塔式起重设备生产企业上规模、上水平。 

  (九)发展汽车制造专用设备。重点支持汽车专用冷冲压及热锻模具,汽车涂

装成套设备制造,积极开发汽车专用设备。发展重型摩擦焊机、凸轮轴磨床、数
控龙门导轨磨床及汽车专用工装夹具等产品,提高为汽车及零部件生产配套的加

工辅具制造能力。 

  (十)发展电力电工及其成套设备。充分利用吉林省的风能资源,鼓励企业与

国内外风电主机龙头企业合资合作,发展塔筒、叶片、电机、电主轴等配套产品;

积极开发 100 吨以上大吨位电炉及其配套超高功率电炉变压器,替代进口产品。

推动矿用隔爆型移动变压器、非晶合金配电变压器、矿用防爆开关、稀土永磁

开关、AP1000 核电管道等系列产品的升级换代,保持国内领先地位。 



  (十一)发展光电与医疗设备。充分发挥光电技术在全国的领先优势,努力将

长春建设成为 “中国光谷”。重点发展光电编码器、光电经纬仪、激光调阻

机、大功率激光器、光学测控设备、微电子设备等高科技产品,打造国际品牌;

发展延吉医疗器械工业园区保健、诊疗、测试等产品,形成模具制造、机械加

工、塑胶制品、电路板设计与制作等较为完整的医疗器械产业链。 

  三、强化政策支持,实施振兴战略 

  (十二)落实好国家支持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优惠政策。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

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,落实好增值税转型政策,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力
度,加快装备更新,调整产品结构,推动企业技术进步;鼓励订购和使用国产首台 

(套)重大技术装备;对生产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,确有必要进口

的关键部件及原材料,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;落实好节能产品补贴和农机

具购置补贴政策。 

  (十三)加大省级专项资金政策支持力度。省级企业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等

专项资金要向装备制造业倾斜,促进装备制造业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,支持企业

引进国外加工中心提高机加装备水平,支持企业申报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,支持

企业研制国家认定的重大技术装备、开发生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产品,支持

企业申报国家首台 (套)重大技术装备试验、示范项目。积极争取国家农机补贴

对我省的倾斜政策,同时加大吉林省农机产品配套补贴力度。对取得国家专利、

采用国际标准生产、产品经过国际认证的装备制造企业,省级支持经济发展专项
资金将给予重点支持。执行国家对铸件、锻件、模具、数控机床产品增值税先

征后返的最新扶持政策。加大企业研发投入税前扣除等激励政策力度。允许企

业加速研究开发设备折旧。各市 (州)政府可根据本地区装备制造业发展情况,

安排一定资金用于扶持装备制造业发展。 

  (十四)加大技术改造投入,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。抓住国家实施扩大投资、

拉动内需的宝贵机遇,积极向国家争取专项资金支持我省装备制造业大项目建

设。依据国家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,加大自身改造投入,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

业都要制定技术改造三年滚动计划,纳入全省重点企业技术改造三年滚动计划中

统一组织实施,全面提升加工制造水平。同时依托我省增产百亿斤商品粮、

350km/h 高速动车组、百万千瓦以上风电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,全力抓好长客股
份公司 350 公里动车组制造平台建设项目、中冶京诚冶金装备制造基地建设项

目、长拖农业机械装备生产基地建设项目、四平巨元-比克换热器工业园等一批

重大项目建设,促进企业技术水平、制造能力和管理创新全面升级,带动整个行

业发展。 

  (十五)引进战略投资者,实施大集团战略。积极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,支

持省内企业与战略投资者进行跨地区、跨行业、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。鼓励企

业与国内外先进制造企业开展技术研发合作、市场开拓,品牌建设和协作配套,

加快培育主业突出、核心竞争力强、带动作用大、在国内外具有较强影响力的

大企业集团。支持长客股份公司参与京沪、京广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及国内外城

轨市场的竞争,使之成为世界一流的轨道客车研发制造出口基地。支持长拖、中

机北方、东风收割机等农机重点企业与国内外农机龙头企业进行战略重组,使我



省农机企业装备水平进入全国先进行列。积极支持四平发展换热器产业,将四平

巨元打造成集技术研发、生产制造国内一流的板式换热器龙头企业。用 3-5 年

时间,培育 50户大型装备制造企业集团。 

  (十六)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。支持装备制造企业加强技术中心建设,

加大研发投入。每年重点支持 2户以上企业争创国家工程研究中心、国家工程
实验室和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,支持 10 户以上企业争创省级企业技术中心、省

级科技创新中心。鼓励企业与国外研发机构联合开发、设计及人才培养,推动产

品设计、生产制造向国际标准靠拢。依托吉林农业机械研究院建立吉林农机技

术研发服务平台,依托吉林大学机械学院和长春设备工艺研究所建立吉林省装备

制造技术研发中心。鼓励省内大型装备制造企业与大专院校、科研院所建立技

术合作关系。 

  (十七)积极推进协作配套和专业化水平建设。围绕轨道客车、中大马力拖

拉机、大功率采煤机等重点产品,推进企业间分工协作,合理布局配套企业,提升

核心配套部件能力,提高配套率。力争三年内实现高速动车组省内配套率 50%、

中大马力拖拉机零部件地产化率 40%、煤机零部件配套率 30%的目标。重点建设

德惠米沙子、四平及辽源精密铸造园区以及临江市与沈阳机床集团合作建设的

铸造园区。 

  (十八)积极推进产业集聚。搞好装备制造业园区规划,大力推进园区建设,

培育产业集群。重点培育长春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产业园、长春农机装备制造产
业园、吉林风电核电装备产业基地、四平换热器产业基地、延吉医疗器械工业

园等一批装备产业园区。工业园区专项资金加大对装备制造产业园区支持力度,

鼓励老企业 “出城入园”,引导装备制造企业向园区集中,促进产业集聚。 

  (十九)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我省装备制造业的支持力度。开发多种金融产

品,签订银企保战略合作协议,支持符合条件的装备制造企业通过上市融资、发

行企业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。对改制重组企业发行股票、企业债券、中长期票

据、短期融资券以及申请贷款等予以支持,为装备制造业企业提供更多、更好的

服务。 

  (二十)搞好与辽宁、黑龙江两省的协调发展。在大型发电、输变电设备、
数控机床和重型机械等领域与辽宁、黑龙江两省的重点装备制造企业搞好协作

配套。推动东北区域装备制造业一体化进程,形成合作、互动、多赢的区域协调

机制,实现优势互补、共同发展。 

二○○九年六月二日 


